[bookmark: _Toc13614][bookmark: _GoBack]杭州市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专项规划（草案）
规划总则
[bookmark: _Toc29944]规划范围
规划范围为杭州市域，包括下辖13个区、县（市），总面积16850平方公里。
[bookmark: _Toc15717]规划年限
规划近期：2025年—2030年；
规划远期：至2035年。
[bookmark: _Toc2496]规划对象
本规划对象是为新能源电动汽车提供充电服务的充电设施，包括自用充电设施、专用充电设施和公用充电设施，核心研究对象为公用充电设施与专用充电设施（二者统称为公共充电设施）。其中：
（1）自用充电设施：主要用于满足个人或单位自有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，布局于居住小区、单位停车场等专属空间；
（2）公用充电设施：面向社会公众开放，为不特定新能源汽车提供充电服务的设施；
（3）专用充电设施：面向特定领域车辆（如市政车辆、物流车辆等），布局于专用作业或停放场地的设施。
[bookmark: _Toc19749]规划目标
[bookmark: _Toc31484]总体目标
以科学规划为引领，安全高效运营为核心，构建“覆盖广、规模适、布局均、安全可靠、智慧协同”的现代化充电设施体系，助力双碳战略，支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，推动杭州建设智慧绿色品质新天堂，加速迈向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。
[bookmark: _Toc10578]分项目标
围绕“空间可达、功率适配、布局均衡”三大核心维度，结合杭州市十三区县（市）发展差异、充电需求特征等，提出以下规划实施分项目标：
（1）可达性目标：构建“市域全覆盖、重点场景有支撑”的服务网络，以“一类区5分钟、二类区10分钟、三类区15分钟”半径为标准，实现城乡均等化覆盖，重点场景补能即时响应。
（2）功率适配目标：建立“需求导向、分区分级、高效补能”的配置体系与“高强层、中强层、基础层”分区，实现功率精准适配，避免过剩或低效。
（3）布局均衡目标：实现“城乡协同、类型互补、供需匹配”的布局，统筹人口、保有量、电网等因素，避免设施扎堆或不均，推动公用与专用协同互补。
[bookmark: _Toc22257]空间发展分区
空间分区规划策略以“服务半径全覆盖筑牢基础，功率配置精准化提升质量”为核心，建立“三类空间服务半径分区、三级功率配置区间”的嵌套适配，构建“空间可达、功率适配”的保障体系。
各分区城镇建设用地严格落实《杭州市推进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要求，新改建工程按泊位标准配建充电设施；乡村建设用地结合停车场完善覆盖。
一类区：城市主城区范围，引导实现充电服务“全覆盖、高密度”，满足高频、高效补能需求。
二类区：依据《浙江省充电设施布点规划指南（2023）》划定的城市范围（除一类区以外的地区），以及临平区塘栖镇和淳安县千岛湖镇，实现“城乡衔接、快慢结合”，兼顾居民日常补能与跨区通勤补能需求。
三类区：上述区域之外的地区，实现“普惠均等、基础保障”，满足农村日常及旅游补能需求，灵活布局。
结合三类分区的人口、用能强度、用户类型及电网承载力，对全市公共充电设施功率配置提出三级功率区间指引，实现精准适配，避免过剩或低效。
[bookmark: _Toc32410]设施发展分类
根据用地功能与充电设施服务对象，公共充电设施分为三类，实行差异化布局：
（1）公用充电设施：构建骨干站+普通站的布局网络，聚焦居民便捷补能，支撑乘用车高效补能，实现覆盖均衡与使用便利。
（2）市政专用充电站：立足市政车辆运营保障，针对公交、环卫等专用车型，围绕专用作业场所布局，适配运营节律。
（3）物流重卡专用充电站：依托物流仓储中心、货运枢纽布局，满足物流车辆集中停放与快速补能需求。
[bookmark: _Toc25986]规划方案
[bookmark: _Toc22661]总体规模确定原则
按服务对象划分公用与专用设施，依供需匹配原则核算规模；综合现状与规划因素，明确各城区公用桩差异化保障要求。
[bookmark: _Toc2812]公用充电设施规划
公用设施以服务乘用车为主，面向公众开放，新改建项目严格执行2023年实施办法配建标准。
（1） 构建骨干公用充电站
分为中心站、卫星站两类，所有站点充电设施额定总功率规模达到45万千瓦及以上。
（2） 完善普通公用充电站
城镇区域结合居住区、办公区、商业区、工业区等加密设施。
在乡村重点村落的党群中心、工业区、景点、民宿等节点布局设施，填补充电空白；
在干线道路沿线，结合交通量，在服务区、停车场、加油站及邻近村庄停车场布局设施；高速服务区预留大功率充电安装条件。
[bookmark: _Toc31607]专用充电设施规划
专用充电设施服务于市政车辆与货运物流车辆，结合车辆运行轨迹、集中停放场地等科学布局：
（1）公交车辆专用充电站：依托公交停保场等具备条件的公交设施用地布局；
（2）环卫车辆专用充电站：结合环卫停保场等具备条件的环卫设施用地布局；
（3）渣土车辆专用充电站：围绕倾倒专用码头、填埋场地等固定作业场地布局；
（4）混凝土运输车辆专用充电站：依托混凝土预拌站点布局。
（5）重卡物流车辆专用充电站：结合工业用地、物流仓储枢纽、货车专用停车场、物流廊道服务区（停车区）等布局。
[bookmark: _Toc29845]规划保障
[bookmark: _Toc24318]电力承载保障
[bookmark: _Toc15911]充电设施配套电网建设应纳入市级电网规划，分级强化供配电能力，预留大功率充电区域电网容量，做好电力保障。
资金多元保障
[bookmark: _Toc9842]针对骨干充电场站设施及乡村、老旧小区等充电基础设施薄弱区域，完善政策支撑体系，推动充电网络均衡布局与高质量发展。
制度机制保障
以跨部门数据共享与协同管理为核心，优化分类审批与绩效监管，推动专用场站共享，确保规划落地高效有序。
[bookmark: _Toc31087]安全运营保障
[bookmark: _Toc17737]建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体系，实施验收、巡检与应急处置机制，强化培训宣传，筑牢安全底线。
便民服务保障
[bookmark: _Toc6646]完善配套设施与智能导航服务，公开信息、畅通反馈，优化流程，提升用户体验。
近期建设规划
[bookmark: _Toc7986]近期建设核心原则
以“供需匹配、网络升级、服务增效”为导向，锚定规划实效与产业需求，统筹推进公用与专用设施建设，实现设施与需求动态适配，筑牢保障基础。
[bookmark: _Toc16874]近期建设目标
至2030年，建成满足全市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的设施网络，构建城乡均衡、场景适配、补能高效的现代充电服务体系。
[bookmark: _Toc19950]近期分类建设方案
1、公用设施聚焦“补短板、扩覆盖、提能效”，完善城乡公共充电布局，提升服务辐射能力。
2、专用设施结合补能条件、车辆需求、场地承载等因素，实现市政、物流车辆补能科学布局与利用。
3、建设规模：市域范围新（改）建公共充电设施不少于1万个。
[bookmark: _Toc14101]附图图集
规划范围图
规划公共充电设施空间分区图
规划公共充电设施规模分区图
规划公共充电设施（骨干/专用）布点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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